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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公司子公司利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楼4楼电教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生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4人，代表股份119,622,7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3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3,874,3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4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5人，代表股份5,748,4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9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8人，代表股份5,766,3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7,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5人，代表股份5,748,4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944％。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01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119,344,4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4%；反对229,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4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

1.02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45,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4%；反对227,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1%；弃权4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1.03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46,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反对227,3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0%；弃权4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1.04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343,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8%；反对227,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1%；弃权5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1.05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40,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反对229,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6%；弃权5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1.06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39,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6%；反对227,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1%；弃权5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1.07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42,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4%；反对229,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6%；弃权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1.08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19,342,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4%；反对227,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1%；弃权5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1.09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339,6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3%；反对225,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1.10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314,6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4%；反对245,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弃权6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1.11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344,0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0%；反对224,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弃权5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1.12修订《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342,6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8%；反对225,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5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莫海洋、韩欣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 （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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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许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许昭先生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 许昭先生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

举完成后，许昭先生将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不变。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附：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

许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2月出生，2013年7月毕业于江南大学会计专业，大专学历，具备会

计师资格。1987年7月至2000年9月，历任辛集市化工三厂会计、财务处副处长；2000年9月至2014年2月任河北双吉化工

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2014年2月至2024年10月任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2024年10月至今任公司非职工代

表董事、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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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菁德路209号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0,147,4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67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唐安斌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陈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李刚先生、罗春明先生、李文权先生、敬国仁先生、师强先

生、周友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69,710 99.8889 255,246 0.0750 122,530 0.0361

2、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募投项目部分产线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670,410 99.8597 302,146 0.0888 174,930 0.051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82,387,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9,937,4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7,444,747 99.4429 255,246 0.3763 122,530 0.180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742,255 93.1181 255,246 5.0119 95,230 1.87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2,702,492 99.9564 0 0.0000 27,300 0.043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64,280,147 99.4157 255,246 0.3947 122,530 0.1896

2

关于终止募投项目部分产线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的议案

64,180,847 99.2621 302,146 0.4672 174,930 0.270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上

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数已超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以上

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勇、岳诗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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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菁德路209号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日至2025年12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01 唐安斌 √

1.02 熊海涛 √

1.03 宁红涛 √

1.04 熊玲瑶 √

1.05 李刚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钟胜 √

2.02 徐坚 √

2.03 曹麒麟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1、2项议案，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同时，公司将在本次股东会召开前，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东材科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08 东材科技 2025/11/26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登记

1、登记时间：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上午9:00-11:3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菁德路209号）。

（二）通讯方式登记

1、登记方式：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传真方式登记时间为2025年12月2日9:00-17:00；信函方式登记时间（以到达本地邮戳日为准）不晚

于2025年12月2日17:00。

（三）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联系方式

电话：028-65498663

传真：028-65498663

邮编：611730

联系人：陈杰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01 唐安斌

1.02 熊海涛

1.03 宁红涛

1.04 熊玲瑶

1.05 李刚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2.01 钟胜

2.02 徐坚

2.03 曹麒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逐项填写“投票数”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

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

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

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

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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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emtco.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4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5

日上午10:00-11:3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上午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唐安斌先生

独立董事：李双海先生

总经理：李刚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敬国仁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的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投资

者关系邮箱investor@emtco.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杰

电话：028-65498663

邮箱：investor@emtc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www.sse.com.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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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

月7日以专人送达、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唐安斌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董事八名、职工代

表董事一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唐安斌先生、熊海涛女士、宁红涛先生、熊玲瑶女士、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非职工代表董事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

各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唐安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提名熊海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提名宁红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提名熊玲瑶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提名李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钟胜先生、徐坚先生、曹麒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各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钟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提名徐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提名曹麒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

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的现任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

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东材科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对本次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1、唐安斌先生，出生于1968年，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员，全国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西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导师；兼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功能分子合成与组装化学

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绝缘材料与绝缘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纳米技术协会副理事长；曾获四川省第二届“四川杰出人才” 、“四川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四川省优秀博士后”等荣誉称号。

1999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获高分子材料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6月从四川大学轻工技术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博

士后出站。 1989年7月从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精细化工专业本科毕业分配至东方绝缘材料厂工作，历任公司

技术员、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国家绝缘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截至目前，唐安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605,08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2、熊海涛女士，出生于1964年，中国国籍，拥有中国香港居留权，硕士。 现任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州

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97年加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曾

任广州市九三学社黄埔区第四支社副主委、广州市十四届人大代表和黄埔区第一届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现任黄埔区

工商联合会副主席；曾获2018年广东省及广州市“三八红旗手” 、“2019年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熊海涛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487,904股，通过公司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14,857,171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

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3、宁红涛先生，出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正高级经济师。 现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

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委会会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国

再生塑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清远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清远市工商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现担任广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广州市“TOP100新锐计划”新能源新材

料专委会主任。

截至目前，宁红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除此之外与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4、熊玲瑶女士，出生于1970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华南理工大学EMBA。 1994年毕业于西南财

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曾就职于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曾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机构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熊玲瑶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74,808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5、李刚先生，出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绵阳市第八届人大

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享受“海安市政府特殊人才津贴”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BOPET专委会副主任兼智库专家，

西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95年进入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车间副

主任、销售公司经理、营销部部长、销售总监、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全资孙公司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控股子公司山东艾蒙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

“绵阳科技城人才计划一一企业管理领军人物” 、“海安2024年度影响力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李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31,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1、钟胜先生，出生于1968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国运筹学学会对策论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系统工程与优化、服务营销与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

创新与管理等领域科研与教学工作，担任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数字运营与项目管理方向课程教授，工程

管理硕士（MEM）项目物流工程方向课程教授，现任四川川大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钟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第3.5.4条、第3.5.5所规定的情

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

事务，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2、徐坚先生，出生于196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分子材料博士。 现任深圳大学讲席教授，低维材料基

因工程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兼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

新材料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化工新型材料》副主编等。 1998-1999年日本北海道大学高访学者，2002年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04年当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仿生

材料），2009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获得者。

徐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第3.5.4条、第3.5.5所规定的情

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

事务，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3、曹麒麟先生，出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四川大学商学

院会计与公司金融系副教授，四川大学上市公司发展与竞争力研究所所长，第十二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财务管理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企业财务战略、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及企业管理等教学科研和企业

实践服务，近年聚焦会计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科技金融与创业金融研究。现任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希望服务控股有限公司（H股）独立董事。

曹麒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第3.5.4条、第3.5.5所规定的

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

司事务，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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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6,110,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9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因工作原因，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因工作原因，上述

人员部分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2,152,796 99.7337 3,619,293 0.2435 338,200 0.02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63,159,695 98.9220 3,619,293 0.9859 338,200 0.09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宇恒、欧铭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株洲旗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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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华西路680号（圣湘生物上海产业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9,166,6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9,166,6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36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3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戴立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公司在任董事戴立忠、彭铸、李堂、肖朝君、任小梅出席会议，其余董事

因出差请假；

2、董事会秘书黄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02,474 92.2696 3,352,904 7.1444 274,988 0.58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

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891,468 73.1652 3,352,904 24.8007 274,988 2.03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戴立忠、湖南圣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圣维华宁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湖南圣维鼎立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1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2,236,264股不

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梨、徐小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75�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59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 ）于近日收到了由广东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分

类

预期用途

1

可溶性CD146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52401494

至2030/11/13 二类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脑脊液中的可溶性CD146

（sCD146）， 临床上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炎性免疫

性脱髓鞘疾病（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病）、 自身免疫性脑炎谱系病和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性疾病的辅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CD146最早被发现于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细胞上，后研究发现CD146存在膜型和可溶性两种

形式，其中膜形式的CD146广泛分布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淋巴细胞等组织细胞上，起到血管发生

发展、细胞黏附迁移、免疫应答及细胞分化等作用。 膜型CD146的胞外区经过金属蛋白酶切割等生理过程，

从细胞表面脱落进入组织液中，形成可溶性CD146（soluble� CD146，sCD146）。 sCD146与膜型CD146相

比，缺失胞内区域和跨膜区域，其余结构与膜型CD146相同。研究表明，在多发性硬化症、视神经脊髓炎等中

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病人中，血脑屏障内皮细胞中的膜型CD146表达升高，同时由于金属蛋白酶

的表达增加等因素， 脑脊液中sCD146的浓度明显升高。 在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病人的脑脊液

中，sCD146的浓度与多种炎症因子（如TNFα、IFNγ、IL-2、IL-17A等）的浓度呈正相关，且相较于其他

与疾病进程相关的分子标志物，如金属蛋白酶（MMP2、MMP9）、可溶性粘附因子（sICAM、sVCAM）、

炎症因子（LI-1β、IL-17A、IL-10、IFN-γ、TNF-α）等，sCD146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测定

脑脊液中sCD146的浓度，可作为临床辅助诊断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疾病的依据。

sCD146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院士发现的创新型指标，亚辉龙与阎院士团队携手，持续

探索以该指标为靶点的诊疗方案。 目前，亚辉龙分别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围绕sCD146的潜在应用领域开展深入课题研究。 本次获批的诊断试剂产品，是亚

辉龙与阎院士团队历时多年攻关达成的产学研转化成果， 也是sCD146这一创新标志物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转化的首个检测试剂。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73项化学发光试剂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共250个发光试剂国内注册

证）。 本次《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产品线，增加了亚辉龙的

神经系统疾病领域检测套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 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附

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

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48� � � � � � �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水均岗粤电大厦9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

普通股股东人数 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8,886,9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8,886,9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1.26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1.2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海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子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叶敏娜、胡政、吴昊列席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智鹏、谢小丽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8,741,806 99.9683 111,925 0.0243 33,210 0.0074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8,762,806 99.9729 111,925 0.0243 12,210 0.002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8,762,806 99.9729 99,925 0.0217 24,210 0.005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

50,441,806 99.7130 111,925 0.2212 33,210 0.0658

2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50,462,806 99.7546 111,925 0.2212 12,210 0.02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智鹏、谢小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02� �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7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0号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办公楼

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非独立董事滕用庄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海欣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31人，代表股份212,444,91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股本按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为548,240,300股，下同）的

比例为38.7503%。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209,620,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8.2351%。

（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126人，代表股份2,824,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153%。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27人，代表股份2,829,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162%。

（5）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6）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83,320 99.8769％ 2,568,320 90.7561％

反对 157,493 0.0741％ 157,493 5.5653％

弃权 104,100 0.0490％ 104,100 3.6786％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并通过。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032,210 99.8057％ 2,417,210 85.4164％

反对 309,903 0.1459％ 309,903 10.9510％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84,620 99.8775％ 2,569,620 90.8021％

反对 157,493 0.0741％ 157,493 5.5653％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84,620 99.8775％ 2,569,620 90.8021％

反对 157,493 0.0741％ 157,493 5.5653％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59,220 99.8655％ 2,544,220 89.9045％

反对 182,893 0.0861％ 182,893 6.4628％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60,420 99.8661％ 2,545,420 89.9469％

反对 181,593 0.0855％ 181,593 6.4169％

弃权 102,900 0.0484％ 102,900 3.6362％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84,620 99.8775％ 2,569,620 90.8021％

反对 157,493 0.0741％ 157,493 5.5653％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48,620 99.8605％ 2,533,620 89.5300％

反对 201,593 0.0949％ 201,593 7.1236％

弃权 94,700 0.0446％ 94,700 3.3464％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92,720 99.8813％ 2,577,720 91.0883％

反对 157,493 0.0741％ 157,493 5.5653％

弃权 94,700 0.0446％ 94,700 3.3464％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056,410 99.8171％ 2,441,410 86.2716％

反对 165,863 0.0781％ 165,863 5.8611％

弃权 222,640 0.1048％ 222,640 7.8674％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39,120 99.8561％ 2,524,120 89.1943％

反对 202,893 0.0955％ 202,893 7.1696％

弃权 102,900 0.0484％ 102,900 3.6362％

2.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委托理财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14,220 99.8443％ 2,499,220 88.3144％

反对 227,893 0.1073％ 227,893 8.0530％

弃权 102,800 0.0484％ 102,800 3.6326％

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同意并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2,148,620 99.8605％ 2,533,620 89.5300％

反对 81,853 0.0385％ 81,853 2.8924％

弃权 214,440 0.1009％ 214,440 7.5776％

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同意并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孔非凡、陈铭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